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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美丽乡村
景颇木雕装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推进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提升人居环境，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项目区概况

我县脱贫攻坚全面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坚持靠近村寨、靠近集镇、靠近公路沿线和不占用基本农田、公益林的原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产业扶持等配套建设同步推进，确保“搬得进、稳得住、能致富”。全县共建设15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施易地搬迁2013户7918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267户5025人。涉及景颇族特色民居集中安置点有4个，共263户888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31户463人，房屋建筑风格全部按照景颇民居特色建设。

二、编制依据和建设目标

(一)编制依据

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陇政〔2018〕74号）。

（二）建设目标

陇川县2018年共申报实施镇龙安村，户撒乡南补，护国乡宝石场、城子林场4个美丽宜居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显现景颇民居特色。为我县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供支撑动力。

三、项目资金筹措与管理

（一）资金筹措

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240.58万元，加大整合其他项目资金力度，投入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打造亮点，树好典型，点面结合，推动发展，共同搞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二）资金管理

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项目资金运行过程中，县农办、县财政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的有关规定和《陇川县新农村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陇新农办〔2008〕23号），规范项目资金运行情况，对项目资金使用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报账提款程序，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按4：3：3比例拨付资金，并请审计、纪检等部门监督资金使用，避免项目资金发生跑、冒、滴、漏等现象，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从而确保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发挥最大效益。

四、建设内容与进度安排

（一）建设项目内容及规模
建设项目涉及陇把镇龙安村，户撒乡南补，护国乡宝石场、城子林场4个异地搬迁安置点的263户888人受益，其中建档立卡户131户，463人。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240.58万元。

1.雕花风云枋12784.5mX每米78元，计划投资997191元；

2.雕花奶包梁1190.63mx每米300元，计划投资357189元；

3.九书盈智图257块X每块600元，计划投资154200元；

4.雕花包窗线5087.38mx每米70元，计划投资356116.6元；

5.奶包2976个X每个30元，计划投资89280元；

6.双面雕挂枋430.1mX每米220元，计划投资94622元；

7.鱼尾柱930.61mx每米80元，计划投资74448.8元；

8.贴墙挂枋2060.32mX每米110元，计划投资226635.2元；

9.单面雕挂枋313.9mX每米110元，计划投资34529元；

10.雕花腰线248.57mX每米60元，计划投资14914.2元；

11.腰线小木方624块X每块3元，计划投资1872元；

12.石柱础5个，计划投资4802元。

（二）进度安排

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18年11月20日开工，2019年 6月20日竣工。

五、建设情况

建设内容有：景颇民居木雕装饰雕花风云枋、雕花奶包梁、九书盈智图、雕花包窗线、奶包、双面雕挂枋、鱼尾柱、

贴墙挂枋、单面雕挂枋、雕花腰线、腰线小木方、石柱础。

六、组织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陇川县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为副组长，各相关单位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规划、实施、督促检查和协调指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委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负责申报及处理日常事务。

（二）具体措施

1、健全机制。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充分发挥县农办和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综合管理的职能，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人力、物力、财力到位，保证建设顺利进行。在陇川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召开群众大会，以村民大会“一事一议”的方式，讨论研究决定成立自然村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理事会，负责发动群众，民主管理和协调建设项目实施工作。

2、抓责任落实。县委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责任书的形式明确了项目乡镇的职责、任务和相关要求。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自我发展能力。

2、通过产业扶持，实现“一村一品”等产业发展项目，可使典型示范村寨农户户均有1—2个产业致富项目，增加村民增收渠道。

3、通过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提高村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突破素质贫困瓶颈，增强发展后劲。

（二）社会效益

1、通过项目的实施，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变陇把镇龙安、户撒乡南补、城子林场、护国乡宝石场景颇民居木雕装饰项目提升项目村的人居环境和文化内涵，弘扬景颇民族文化，明显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项目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致富能力，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动力支撑。

2、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牢固树立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果，更加热爱党、拥护党的领导。

（三）生态效应

能有效改善村容村貌，优化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八、项目建后管护措施

（一）管理形式

完善管理措施，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建设成效。

（二）管理方案

县委新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美丽宜居乡村项目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卫生保洁、村庄美化、绿化、管理措施等进行定期跟踪问效，充分利用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让亮点更亮，环境更美。
（三）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制定建设项目后续管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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